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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华商学院2025年

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成绩

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招生简章

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要求，为做好广州华商学院2025年依

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以下简称学测）成绩

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工作，制定广州华商学院2025年招生简章。

一、 报名条件及办法

(一) 报名资格

1.持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以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且当年学测成绩在语文、数学、

英文考试科目中任意一科达到均标级以上的台湾高中毕业生均可报

名。

2.考生所持证件须与考生本人信息一致，且在有效期之内。如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正在办理中的，考生需在5月1日前上

传至系统，逾期不再受理。

(二) 报名时间及方式

报名时间：2025年3月1日至31日。

报名方式：考生登录祖国大陆普通高校依据台湾地区学测成绩

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系统(网址：https://www.gatzs.com.cn/z/tw/)

进行报名。考生须按照要求输入个人信息，上传个人证件、电子照

片、学测成绩、考生诚信承诺书等基本材料，提交成绩查验授权书

及报考高校要求的其他材料。报名截止前，考生可修改基本材料和

https://www.gatzs.com.cn/z/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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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材料。报名截止后，考生原则上不可修改基本材料。考生应准

确填写个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系统报名不收取考生报

考费。

(三) 填报志愿

志愿填报采取平行志愿方式。填报志愿前，考生须认真阅读系

统操作指南、我校招生简章，了解我校的基本情况、招生专业、自

主确定的招生要求、收费标准、录取原则及其他注意事项。考生应

按我校报考条件及相关要求填报志愿。

每位考生报名时可填报6所高校，每所高校可填报6个专业，并

选择是否服从专业调剂。考生可在报名截止前修改志愿，逾期不得

修改。

(四) 注意事项

考生因不符合报考条件及相关要求、填报信息错误或填报虚假

信息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二、 招生专业及计划

(一)招生专业及报考要求

1. 普通类专业：

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税收学、市场营销、物流管理、

旅游管理、工商管理、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

跨境电子商务、经济统计学、数字经济、金融科技、金融工程、经

济与金融、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学前教育(师范)、小学教

育(师范)、英语、日语、网络与新媒体、新闻学、广告学、时尚传

播、健康服务与管理、医疗保险、护理学、化妆品科学与技术、药

学、中药学、金融数学、电子商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字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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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软件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

普通类专业报考要求：语文、数学A或数学B、英文考试科目

中任意一科达到“均标级”以上。

2. 艺术类专业：

动画、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艺术、环境设计、产品设计、

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

艺术类专业报考要求：语文、数学A或数学B、英文考试科目

中任意一科达到“均标级”以上；另外还要求具备一定的美术基

础，须按要求提交专业考核作品。

温馨提醒：报考艺术类专业的考生，须在2025年4月28日前提

交与艺术类专业相关的本人作品或获奖经历，如发现舞弊者取消入

学资格。请考生将本人作品或获奖证书等扫描或拍照后发原图（确

保清晰度）到学校招生办邮箱：hsxyzsb@gdhsc.edu.cn，邮件名

请以“台测艺术+考生姓名+报考专业+联系电话”命名，邮件正文

内容：考生姓名、证件号码、报考专业、联系电话等信息。

(二)招生计划

2025年学校拟招收台湾地区学生计划数15名，录取时将视考

生的生源报考情况，确定最终录取人数。

三、 审核及考核

审核及考核时间为2025年4月1日至5月14日。

(一)审核阶段

广州华商学院负责审核报考本校的考生报名资格，按要求对考

生报名资格进行初审，包括身份审核、学历审核及学测成绩审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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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考生材料有问题，学校将通知考生更正或补充材料（基本材料不

可修改），并再次审核。考生应及时登录系统查看审核结果。

(二)考核阶段

审核完成后，广州华商学院根据考生学测成绩、综合情况等进

行考核评定，报考艺术类专业须按学校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作

品或获奖经历，学校不增设笔试或面试环节。

四、 录取

(一)录取原则

考生当年学测成绩在语文、数学（A或B均可）、英文考试科

目中任意一科达到均标级以上，同时参考考生中学期间学习经历、

社会实践等情况进行择优录取。

(二)录取安排

学校于2025年5月15日前完成拟录取名单，考生须于5月15日

至19日期间登录系统查询本人录取情况，进行录取确认。逾期未确

认的考生视为放弃录取资格，且不得参加征集志愿报名。考生确认

后，学校将统一发放录取通知书。

(三)征集志愿安排

如学校生源不足、未完成招生计划或新增招生计划，将通过征

集志愿进行补录。5月20日公布征集志愿招生专业目录和招生要求，

6月21日统一在系统内公布征集志愿拟录取名单；考生于5月21日

至31日期间进行报名，考生须于6月21日至25日期间登录系统查询

本人录取情况，进行录取确认。逾期未确认的考生视为放弃录取资

格。

五、 新生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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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生持新生录取通知书按学校规定的时间、报到校区及

相关要求办理报到等手续。因故不能按时报到者，应按学校的要求

提前请假，并获得批准，在规定时间内未报到又未请假者取消其入

学资格。

2. 学生入学注册时，应按照学校规定缴纳学费、住宿费及

其他费用，收费标准与祖国大陆同校同专业学生相同，具体以学校

公布的2025年收费标准为准，相关缴费清单随新生录取通知书一同

寄出。

3. 新生入学后，学校将复查学生入学资格，并进行身体检

查。复查发现不符合申请条件或材料弄虚作假者，将取消其入学资

格；对身体条件不符合入学要求者，取消入学资格。

六、 其他

1. 学生在校期间，学校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

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规定》(教港澳

台〔2016〕96号)进行管理。

2. 报名系统工作安排如有变动，以报名系统公告为准。本

办法由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负责解释。

七、 毕业证颁发

对取得广州华商学院学籍，在规定年限内达到所在专业毕业要

求者，颁发广州华商学院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

予条件的，颁发相应学位证书。

八、 奖、助学金制度

国家助学贷款、奖学金、助学金等助学措施按照教育部、广东

省教育厅和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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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招生咨询方式

广州校区：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湖街华商路1号

肇庆校区：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市东城街道工业大道1号

学校热线：400-8686-818（转1）

招生热线：020-82666666

招生信息网：zs.gdhsc.edu.cn

微信公众号：广州华商学院招生办（hsxyzsb12621）

广州华商学院

2024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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